汕头大学关于修改
《汕头大学书院导生工作指引》的决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书院导生管理，健全书院导生工作机制，结合我校书院导生管理实际，决定对《汕头大学书院导生工作指引》（汕大发〔2023〕106号）作如下修改：
一、将第一章第二条修改为：“书院导生原则上按在宿生不高于30:1的比例配备，一般由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担任，主要是协助做好宿生生活指导、书院第二课堂活动开展、书院文化建设等，以提升宿生的归属感和凝聚力。本规定适用于书院导生的管理。”
二、将第四章第十五条修改为：“导生任期满一年且考核合格者，予以住宿费补助。”
本决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《汕头大学书院导生工作指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。





